
国外青少年立法的发展趋势

康 树 华

, 8 9 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的少年法庭法为世界上第一部青少年法规
。

它距今虽然只有

90 年的历史
,

但已为许多国家所仿效
。

英国于 1 9 0 8年制定了儿童法并建立了少年法庭
。

1 9 0 8年

德国的柏林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
,

1 9 2 3年制定了青少年刑法
。

1 9 12 年
,

法国建立了青少年法

院并颁布了青少年保护观察法 (l 9 45 年改为少年犯罪法 )
,

比利时制定了儿童保护法 (实际上是

少年犯罪及其审判的规定 )
。

1 9 34 年意大利制定了少年法
。

其他各国如丹麦 ( 1 90 5年 )
、

荷

兰 ( 功 21 年 )
、

瑞典 ( 1 9 24 年制定了儿童福利法 )
、

西班牙 ( 19 ” 年 ) 也都制定了少年法
。

而瑞士 1 90 1年就在日内瓦采取了少年法院制度
,

1 9 3 9年公布的新刑法
,

对少年犯罪又作了具

体规定
。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
,

德国仿效少年司法制度很早
,
但最初未制定法律

,

只在普通法

院内
,
指定法官在特设的小屋内审理少年案件

,

形式上公开
,

其实限制旁听
。

1 9 2 3年在总结

少年法院多年经验的基础上
,

制定了青少年刑法
,

19 43 年公布了新的青少年刑法
,

后经大量

修订
, 1 9 5 3年重新颁布 了青少年刑法

,
1 9 5 7年颁布了关于在公共场所保护青少年法

, 1 9 7 7年

4月 2 2 日颁布了青少年福利法
,

1 9 61 年 4月 2 9 日还颁布 了禁止传播危害青少年作品法
,

这一系

列法规
,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青少年立法
。

在亚洲
,

日本 18 9 8年 3月 7日颁布了禁止未成年人吸烟法
,

1 9 22 年 3月 30 日颁布了禁止 未

成年人饮酒法
, 1 9 2 3年正式施行了旧少年法

,

并设置了少年审判所
,

专门掌管少年的保护处

分案件
。

战后
,

由于青少年犯罪异常严重
, 1 9 4 8年 7月 15 日公布了新的少年法

,

吸取了 美 国

少年司法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

取消了少年审判所
,

新设置了作为基层法院的家庭裁判所
,

并

且将少年案件与家事案件合并于家庭裁判所管辖
,

同时
, :还颁布 了少年院法

。
1 9 4 7年还颁布

了儿童福利法
,

1 94 9年施行了少年审判规则
。

值得提出的是
,

日本自1 9 50 年开始在全国 47 个

都
、

道
、

府
、

县中都制定了青少年保护条例
,

形成了一个保护青少年的网络
。

这很值得借鉴
。

印度 1 9 15 年在加尔各答设立了少年法庭
,

1 9 2。年制定了第一部儿童法
,

1 9 6。年制定了中央少

年法
。

巴基斯坦 1 9 24 年制定了孟买少年法
,

斯里兰卡 1 9 3 9年制定了儿童及少年法
,

马来西亚

1 9 4 7年制定了少年法院法
,

新加坡 1 9 5 。年 8月制定了儿童及少年法
,

菲律宾 1 9 74 年 12 月 19 日制

定了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典
,

孟加拉 1 9 74 年制定了少年法
。

综上所述
,

不论各国青少年法规的名称有何不 同
,

但都认为由于少年生理
、

心 理等 特

点
,

反映在违法犯罪上与成年人案件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
,

应该制定青少年法规和建立独立

的少年司法制度专门审理少年案件
。

这些青少年法规的制定和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
,

被西方

法学家们称之为 自从英国大宪章以来的重大变革
.



本世纪 3。年代以前所创建的少年法庭及少年法有一个显著特点
,

即强调堡犷积妙浮令午
儿童的福利

。

少年法庭是一种福利色彩相当浓厚的机构
。

瑞典的少年司法制度甚至直接采用了

福利委员会的形式
,

德国在建立少年法院之前也考虑过采取福利委员会的形式
。

美国
、

英国虽

然在形式上采用了 R少年法庭
”

这一名称
,

但是
,

少年法庭在体系上也仍然没有完全独立
,

仍

隶属于刑事司法体系
,

少年法也是作为刑法的例外法而诞生的
。

并且
,

在现代少年法的分类

中
,

各国学者一般都将当时所产生的这些少年法叫做少年刑法
。

但是
,

从以国王亲权说教发

展而来的少年法的内容以及各国少年法庭当时的司法实践来看
,

特别是对管辖的对象所采取

的各种处理措施来看
,

少年法庭更象是一个福利性质的机构
。

实际上
,

美国伊利 诺 斯 州 在

18 9 9年创建少年法庭的设想中所考虑的并不是今天的少年法庭的形式
,

而是由芝加哥妇女俱

乐部所监督施行的一种缓刑系统
,

企图通过这一系统的某些功能所起的作用
,

使少年犯能够

得到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服务
。

英国根据 1 9 0 8年的儿童法所建立起来的少年法庭
,

也不只是

一个对少年犯进行惩处的机关
,

而是一个对他们进行挽救和改 良的机构
。

并且一直向少年福

利方向发展
。

德国在 1 9 2 3年的青少年刑法产生之前就于 1 9 2 2年颁 布 了 《 少年福利法 》 ,

并

且
,

这一法规的指导思想是与原来汉堡成立少年福利委员会的议案的设想相吻合的
。

在 3 0年

代
,

美国大多数州的少年法庭实际上 已成为社会福利工作者的活动领域
,

甚至 电话簿上也将

少年法庭列入社会福利机构一栏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

各国的少年法庭处于创建和发展不稳定的阶段
,

三次国际监狱会议的决议也对各国少年法庭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这一期 hJI 召开的

1 9 10 年华盛顿会议决议
:

1
.

少年法庭法官应具备社会学
、

心理学方面知识 , 2
.

审理案件

时态度要和气 , 3
.

对少年犯不适用假释制度 , 4
.

少年法庭审理少年案件应有医生的鉴定 , .5

除非迫不得 已
,

不得逮捕少年犯 , 6
.

对少年犯的审理与拘押应与成年犯分开
。

1 92 5年的伦敦会议决议
; 1

。

对电影应进行检查
,

以免给少年儿童带来不好的影响 , 2 ,

对

有关少年儿童可以采取委托教养的措施
。

1 9 3 5年的柏林会议决议
: 1

.

少年法庭对道德上有危险的少年也有管辖权 f 2
.

对少年犯应

严格限制拘留
,

即使进行拘留
,

其拘 留场所也应是特设的各种公私机构
,

其环境应使少年有利

于回归社会 , 3
.

对受过感化处分的少年要进行适当的安置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矛盾激化
,

青少年犯罪急剧增加
,

成为严重

社会间题
,

不得不重新考虑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

导致了对青少年法规重新修订和补充
,

使

少年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

逐步趋于定型化
。

其发展趋势
,

大致可分三种
:

第一种是青少年立法向福利型发展的趋势
。

如
,

瑞典采取非刑事化措施
,

对 儿 童 福 利

法进行多次修改后
,

在 1 9 52 年的法令中规定
, 1 8岁以下的违法犯罪少年

,

原则上都由儿童福

利委员会处理
。

英国 《 1 96 9年儿童和青年人法 》 也不 同程度地实现了向加强儿童福利方向发

展 的设想
。

第二种
,

由单纯的司法预防转变为对青少年规定种种积极保护
。

早期制定的青少年法多

是关于处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
。

然而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经验的积累
,

人们认识到单纯对青少

年犯罪者进行审判与处罚
,

并不是根治青少年犯罪有效办法
,

只有杜绝违法犯罪的产生
,

才

是最根本的措施
。

于是
,

各国纷纷重新制定青少年法规
。

日本 1 9 4 8年重新制定了少年法
,

废

除了 1 9 2 2年制定的少年法
。

联邦德国 1 95 3年重新制定
, 1 9 7 4年 12 月 1

旧 重新颁布了青少年刑

法
。

有些国家在原来制定的青少年法的基础上
,

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而形成了既规 定审理与



处罚又规定保护青少年的内容的青少年法规
。

我国已制定的现行地方青少年保护法规
,

突出

反映了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
。

例如
,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分别规定了国 家 机 关 保

护
、

家庭保护
、

学校保撼 社会保护
、

青少年 自我保护以及对儿种青少年的特殊保护
,

同时

也规定了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
、

矫治与安置等问题
。

再如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分

别规定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
、

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

儿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

以及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 防
、

矫治等等
,

并对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成年人
,

规定了
“
视情节给

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这体现了青少年法规发展的趋势
。

第三种是青少年立法向成年人发展的趋势
。

例如
,

美国青少年犯罪 50 年代末 已 相 当 严

重
,

人们抱怨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处罚过于宽大甚至纵容了少年犯
,

使得青少年在犯罪中更

有 恃无恐
。

同时
,

由于少年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
,

引起了其他许多问题的产生
。

因此
,

60

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加强法制的风暴
。

1 9 6 了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哥尔特案件的判决在美国少年

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

它着重对少年法庭法官行使的不受限制的 自由裁量权进

行了批判
,

并宣布
,

凡被控告犯罪
,

因此将被监禁的少年享有如下权利
:

( 一 ) 有权聘请律

师充当顾问
:,

( 二 ) 有权得到内容详细的控告书多 ( 三 ) 有权与原告对质
;

( 四 ) 有权拒绝

承认 自己犯了被控告的罪行多 ( 五 ) 控告的成立
,
必须 确凿无疑 , ( 六 ) 有权要求上诉审复

查
。

这些基本权利通过上诉法院的判决和各州对少年法庭法 的修改
,

进一步得到具体化
,

使

得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向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
。

随着现代青少年立法和少 年 司 法 制

度趋向于 向成年人司法制度靠拢的事实出现
,

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出现了律师制度
、

证据制度

和上诉制度
,,

这些都是少年司法制度诞生之初所没有的
。

以上三种制度与成年人法院的这些

制度在性质上比较接近
。

上述分徊孔只是就总趋向而言
,

实际上
,

现代西方国家的青少年立法是比较复杂的
。

在美

国 50 个州都有立法权
,

都有 自己的青少年法规
。

英国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少年 司 法 制度 形

式
,

一种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所采取的类似美国少年法庭的形式
,

另一种是苏格兰所采取的与

瑞典相类似的将社会福利委员会与郡法院相结合的形式
。

在日本
,

各种预防少年犯罪的社会

组织
、

家庭裁判所
、

各类儿童福利设施
,

以及最后对少年进行矫治的各类少年院
、

社会组织和

志愿组织在治理青少年犯罪间题上组织了数道战线
。

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

这是由诱发 青 少

年违法犯罪因素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

但不论西方国家的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采取何种

形式
,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效果来看
,

是极为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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